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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資源教室同步聽打服務作業要點 
108年11月11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壹、 目的  

依據「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第七條規定，為保障聽覺障礙特殊教育學生在校學習過程中

享有與一般生相同之即時獲知資訊與知識之權益，特制定本要點。  

 

貳、 申請資格與須知：  

一、申請資格： 

    1.具本校學籍。  

    2.領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且特教類別具聽覺障礙。  

二、申請方式： 

    學生每學期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經評估通過後提供相關服務，申請表單及申請須知如附件。  

三、經費來源： 

聽打服務執行經費由「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項下支應，每位學生每年度得申請

之額度以不超過教育部補助單一學生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之經費為原則。 

四、申請人應遵守申請須知之規範，資源教室得不定期評估申請人使用同步聽打服務狀況，若經評 

估服務需求消失或申請人違反本要點之規範時，資源教室得停止提供聽打服務。 

 

參、 同步聽打服務人員(以下簡稱聽打員)資格與相關費用 

一、 

 

 

 

 

 

 

 

二、申請人欲取消服務時，應依申請須知規定提出，若有臨時取消且聽打員已出勤或在交通路途上

之情況，應由聽打服務執行經費來源給付聽打員200元出勤費，因天災或主辦單位臨時變動等不

可抗力因素導致取消則不在此限內。 

 

肆、聽打員工作規範 

一、聽打員應於每學期服務開始前，提供聽打服務資格證明文件如培訓證書、縣市政府服務證明或

聽打服務證等。 

二、執行同步聽打服務時，不得遲到、早退，若無法出席，須提前至少一天告知資源教室輔導員安

排他人執行聽打服務。 

三、執行同步聽打服務時，若需借用筆電、鍵盤、延長線等相關設備，須提前告知資源教室準備。 

四、進行同步聽打時，若服務超時、提早結束或申請人因故未到、遲到，須即時回報資源教室。 

五、同步聽打之電子檔案應在服務結束後3天內完成校對，並繳交資源教室歸檔且不得自行外流。 

資格 時薪 

通過縣市政府社會局主辦或委辦之

「身心障礙者同步聽打服務培訓課

程」，領有合格證書且當年度列入縣

市聽打服務團隊者。 

500元/每小時 

通過本校資源教室辦理之「同步聽打

服務員培訓」者。 
250元/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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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源教室得不定期評估同步聽打服務員執行聽打服務之情形，若有執行狀況不佳則限期改善， 

    若違反相關規定且限期改善卻未執行，則予以解聘。  

 

伍、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